
新修订的科普法正式实施，让科普的地位更加重

要，科普工作的主体更加广泛，科协组织的责任更加

明确，科普活动的载体更加具体。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科普法，科协系统应该以

实际行动强化科普工作地位。要与政府相关部门沟

通协调，在各类规划、计划、工作部署中，对科普工作

做出明确表述，并积极推动全国人大加强科普法的

执法检查。

此外，要充分发挥科协组织在科普工作中的特殊

作用，应该敏锐感知基层群众对科普的需求，引导开

展群众性科普活动。全国科普月活动应围绕国家重

大需求设计活动主题，围绕人民群众需求加强供给，

围绕市场规律建设载体，切实让其成为全社会共建、

共享、共赢的群众性活动。

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论

述，已写入科普法总则。为更有效地在全社

会深化贯彻落实这一理念，建议成立宣讲团，

深入基层宣讲科普法修订的背景意义与核心

要义，积极营造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

的良好氛围。同时，要重视科普法与现行科

技法律政策之间的衔接，积极推动科普工作

形成合力。

在制定科普法配套政策时，建议明确加

强科普投入的具体意见，落实科普捐赠等税

收优惠，逐步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普投入

体系。

探索覆盖全社会的激励机制和形式也很

重要，呼吁设立全国性的科普贡献奖或科普

大使、开展“寻找身边的科普之星”等活动，形

成参与科普工作和获得荣誉感的正向循环。

科普法明确，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设立科

普奖项。这一条款不仅激励社会力量积极

参与科普，也为推动科普事业蓬勃奋进提供

了关键引擎。

当下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如何健全

法规、开拓有效途径，真正让社会力量设立

科普奖项的效能实现质的飞跃。从健全法

规层面来看，现行法规存在细化不足的问

题，亟须进一步明确科普奖项评审标准和管

理办法。在评选中，除了原创科普作品之

外，优秀的科普活动和科普教育模式也应被

纳入其中。同时，必须构建起一套严格缜密

的评价体系、奖项申报、评审监督机制，让每

个奖项都经得起时间与公众的检验，成为科

普领域的“金字招牌”。

我们不仅要积极鼓励企业、学术团体等

社会组织勇挑重担，设立科普专项奖，也应加

大科普奖励在已有社会科技奖项中的等级与

比重。建议在《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

理办法》中，增设“科普奖”类别；加强政策激

励，通过税收优惠、加强宣传等政策措施，扩

大奖项社会影响力，激发社会力量设奖的积

极性。如对依法设立的公益性科普奖项，给

予承办机构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等。

中国科学院自2013年开展科技资源科普化工

作以来，成果显著。但当前科技界仍存在科学家不

会、不敢、不屑做科普的现象。科普法修订后，可从

三个方面进行顶层设计。

一是营造制度环境。构建有利于科学家参与

科普的制度体系，注重对科学家科普技能的培训。

科普是专业性工作，要让有意愿的科学家有机会、

有能力投身其中。

二是深化细化政策。例如，深化科研设施面向公

众开放政策，每年5月的中国科学院公众开放日深受

欢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井盖甚至一度成为热

点。同时，还要优化科技计划中的科普要求，消除经

费、评估等方面的阻碍，推动相关工作顺利开展。

三是建立内在联系。一般科学家同行之外的

交流都可视为科普，要实现科研与科普相互促进的

内在化，达成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目

标，需构建相应机制与制度体系，激励科学家参与

科普。

首先，建议中国科协整合全国、省市，以及行业协会

的科普教育基地资源，构建地图脉络，清晰展示参观地

点、预约方式及后续流程，以此优化科普教育基地的运

营，使科普资源供需对接更高效，最大化发挥已有资源

的利用价值。

其次，行业学会、协会在科普生态构建中也至关重

要。当前，行业协会和学会的科普活动评价体系和指标

不明确。以中国计算机学会为例，虽多次在中国科协发

布的科学传播榜单中位列全国前三，但对评价的具体标

准并不完全清楚，排名更靠前的学会有什么优势也不清

楚。因此，希望中国科协能制定更明确的指标，推广优

秀模式和经验，助力学会、协会更好地服务科普工作。

知乎十几年来一直在互联网上深耕科普领域，大

量科技工作者汇聚于此。新修订的科普法公布后，在

知乎上引发热议。

最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持续激发科普创作者的

创作热情，让做科普不再是“为爱发电”？知乎曾设立

“灯塔计划”等激励项目，但平台力量仍有边界。期待

以新科普法为指引，建立资金支持、荣誉奖励和身份认

可的多重激励机制，让科普工作者实现科普和工作的

“双向奔赴”。

同时，科普工作对于大多数企业平台来说属于品

牌项目，难以盈利。因此，建议国家出台针对科普企业

税收优惠的办法，设立科普社会责任指数，并将其纳入

企业社会责任评估和高新技术评定体系，让长期坚守

在科普阵地上的企业有所回报。

科普具有政治属性，新时代科普要发挥好价值引领

作用，要提高政治站位，做好科普法的宣传落实。

第一，明确科普职责，形成工作合力。各级政府、有

关部门和各类科普主体要进一步开展有针对性的调研，

推动制定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加强对重点制度落实情况

的跟踪评估，为法律的实施提供政策建议。要在法律规

定的基础上，保证科普财政经费投入水平，鼓励和引导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社会资源参与科普发展。

第二，适应科技发展形势，做好前沿科普。要推动前沿

技术、新知识在全社会传播与推广，尤其是人工智能、新能

源等与公众生活紧密相关的内容。引导全社会认同和使用

科技创新成果，弥合公众对新科技的认知鸿沟。要加强优

质科普资源供给，面向公众和特定人群的生产生活需求，推

动科普服务现代化农业生产、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第三，创新科普方式手段，更好服务广大公众。要用

好新兴技术与手段，优化创新科普范式，结合受众需求，

采取公众易于接触、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打造更多互

动式体验式科普服务。今年9月是首个全国科普月，要

在以往科普日等品牌活动基础上开展全领域行动、全地

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活动。

关于国家设立科普奖，可从三方面推进。

一是制定专门的科普创新评价标准。科普和

科技创新不太一样，需要一套专属的评价标准。这

个标准应做到客观、系统、科学、公平、实用，且有引

导作用，因为它是国家管理体系的一部分，只有具

备这些特点，才能完整好用，在实际中广泛推广。

所以，相关研究得赶紧做。

二是增加科普奖名额与提升奖次。由于科学

普及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的重要关系，国家科学

技术奖应适当向科普奖倾斜，分配更多名额，且不

应局限于二等奖。

三是规范科普奖的评选流程。省级科协与中

国科协应每年开展一次科普奖评审工作。中国科

协评选出的科普奖，应给予等同于省部级科技奖的

重视程度，并具备直接推荐参评国家科学技术奖评

审的资格。

在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中，应更加关注老

年人的科学素质提升。科普法体现了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首次将老年大学、老年

科技大学等主体纳入法律范畴，明确要求这些机

构应当为老年人提供丰富、科学、易懂的科普

资源。

对于我国近2000万人的老年科技工作者群

体，科普法也提出新的要求，鼓励他们发挥余热，

积极参与科普工作，为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享

受科技发展成果贡献力量。这一举措不仅体现

了对老年人的关怀，也为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科普

教育体系提供了法律支撑。

在新设立的全国科普月中，建议面向不同人

群安排针对性的活动。比如，以1周为单位，依

次开展青少年、农民、产业工人、老年人的科学素

质提升行动。

关于贯彻落实科普法，我有以下几

点建议。

第一，科普资源建设亟待加强。科

普活动离不开资源，当前科普资源较为

分散，科研机构、企业、大学等都存有潜

在科普资源，部分资源可直接利用，部分

则需改造后才能使用。科协能动员并组

织社会力量开展相关工作，有必要对科

普资源进行认定，甚至可对其进行分级，

借此提升科普资源的权威性。

第二，创新科普方式。科普不应局

限于传统写作。如今，大量短视频、科普

影视、游戏、电竞，甚至各类玩具，都属

于科普创作范畴，科普概念的边界拓

展。当前，人工智能等科技产品日新月

异，公众虽置身科技发展浪潮，却对其走

向不甚了解。因此，向公众讲清发展方

向，是科技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三，动员全社会力量。中国科协

要借助各类学会、协会形成庞大社会网

络 ，促 使 行 政 、公 益 、市 场 机 制 协 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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